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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華
中
心
之
新
華
超
級
市
塲
，
以
提
供
全 

服
務
爲
宗
旨
。
經
籌
備
多
時
，鐵
定
於
一
九 

八
八
年
九
月
九
日(
星
期
五)
中
午
也
二
時 

正
開
張
營
業
。籌
辦
期
間
，承
蒙
各
界
友
好 

支
持
擁
斐
，特
藉
開
跟
啓
事
，懇
辭
各
界
花 

籃
多
珍
，隆
情
厚
意
不
勝
感
激
，謹
此
致
謝

恭
請 蒞

臨
參
觀
、指
導
惠
顧

偽
胞
友
好

新
華
超
級
市
塲
啓isiM
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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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
思

齊

博

士

榮

任

卑

詩

省

省

督

千
裔
之
光

(
温
哥
華 

1
,

訊
)
卑
詩
省
府 

一-
一
位
員
工
會
於
七 

日
稱
，詼
工
會 

經
已
定
出
一
個 

公
式
，4

省 

府
將
公
共
服
務 

私
營
化
而
不
必 

II

成
公
務
員
罷 

工
•

爲

卑

天
氣
 

報
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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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(
渥
太
華
加
新
社
一 

電
)
聯
邦
移
民
部
長
零 

道
高
女
士
於
星
期
三
宣 

佈
，
所
有
前
來
加
拿
大 

或
盗
經
加
拿
大
前
往
其 

他

61

家
之
巴
拿
馬
人
士 

，均
須
持
有
遊
客
簽
證

器 者 佈 公 君 

1̂  彩 以

展
會
馬
塲 

可
勲
罷
工 

▲
(

温
哥
華
訊 

卑
詩
賽
馬
會
當 

)
温
哥
華
太
平
洋
矗
局
曾
經
將
一
份
最
後 

家
展
覽
會
賽
馬
場
，
合
約
建
議
，
致
送
给 

可
能
很
快
便
發
生
罷
該
會
三
百
五
十
六
名 

工
•
此
消
息
爲
辦
公
僱
員
，
惟
未
有
结
果 

室
及
技
術
僱
員
工
會
•
目
前
勞
資
雙
方
未

在m

計 

«
下
，
其
工
作 

被
私
營
化
的
公 

務
員
，
可
以
有 

權
選
揮
成
爲
新 

主
人
的
僱A
或 

一
仍
留
任
爲
省
府 

一
健
員
，而
「
借

口

45 
5.
35. 

2.
23*

g
 

4

一 

麥
道
高
説
，
所
以 

日
更 
需
要 5
證
之
原
因
，
乃 

一 

由
於
近
來
前
來
加
拿
大 

存
)
尋
求
難
民
身
份
之
巴
拿 

笹
 
馬
人
越
來
越
多
，
是
以 

、j
需
要
簽
證
，
以
保
存
加 

亠
各 
拿
大
移
民
制
度
之
完
善

今
年
迄
至
現
在
爲 

止
，
已
有
一 
千
六
百
名 

飴
冃 
巴
拿
馬
人
申
請
難
民
身 

月
一
口 

份
•
他
們
主
要
從
邁
亞 

e

美
乘
譏
到
達
滿
地
可
及 

多
倫
多
•SI

是
在
八
月 

間
便
有
七
百
人
提
出
上 

述
申
請
■ 

巨

 

麥
道
高
經
由
她
的 

辦
公
室
發
表
新
聞
聲
明 

説
，
上
述
有
弱
簽
證
之 

j
/

規
定
，
立
即
生
效
•

較
早
诗
，
多
倫
多 

1

環
球
郵
報
於
七
日
報
導 

稱
一
，
聯
邦
移
民
官
員
曾

上
述
建
議 

bi5K一

之
詳
情
，預
定

有
恢
復
談
判
之
跡
亂

一
中 

持
如
-
人
員
所
透
露
。 

域

埠

火

警

 
▲ 

警

方

相

后

罷
 

工

二
厶

,01^

一
於
七
日
提
交
省

V6R

 
府
談
判
員
•

麥

工
會
發
言

斗

阮

人
富
路
曼
説
，
我
們
希
望
此
項
建
議
將
會 

着
突
破
，
可
達
成
協
議
而
無
需
罷
工• 

富
氏
墳
稱
，
我
們
認
爲
該
建
議
可
保♦

親

屬

嚴

重

障
卑
詩
省
府
僱
員
工 

會
會
員
，
使
其
不
受 

私
營
化
及
判
给
外
間 

辦
理
之
影
響
，而
同 

時
亦
可
爲
省
府
所
接 

受
•

在
上
述
工
會
所 

作
之
「
借
調
」
建
議 

之
下
，
在
私
營
化
中 

不
欲
成
爲
新
主
人
的 

僱
員
的
省
府
僱
員
工 

會
會
員
，
可
以
保
留 

其
作
爲
省
府
僱
員
的 

權
利
，
可
在
省
府
公 

務
員
範
圍
内
，
申
請 

義

轉
調
他
職
• 

工
會
之
建
議
又 

提
出
設
立
私
營
化
影 

響
審
査
委
員
會
，
以 

研
究
省
府
之
私
營
化 

計
制
，
判
定
該
等
計 

割
在
成
本
上
是
否
化 

算
，
同
時
並
將
结
論 

向
省
内
閣
提
出
報
糸 

狹
弄
男
童
 
一 

男
子
判
監
 

厶(
溫
哥
華
訊 

)
一
名
温
哥
華
男
子 

，
由
於
狹
辱
男
童
經 

被
裁
定
犯
有
性
攻
擊 

罪
，
昨
被
法
官
判
處 

入
獄+
 
八
個
月•

被
告
名
布
特
， 

廿
八
歲
，
去
年
後
期 

曾
因
狭
弄 
一 名
六
一
歳 

男
童
而
被
判
罪
名
成 

立
，
並
被
法
官
判
處 
一 

監
視
行
爲
，
布
氏
此
一 

次
又
犯
性
攻
撃
罪
名
一 

,
法
官
遂
判
處
入
狱
一 

如
上
•

(
域
多
利
加
新
社
電)
警
方
相
信
，
星
期 
一 
在
域
多
利
所 

發
生
，
導
致
一 
死
三
傷
之
小
火
，
係
屬
一 
宗
兇
殺
案
•

，
一 
名
兩
歲
小
童
喪
生
，他
的
母
親
及
哥

在
此
宗
事
件
中 

哥
身
受
重
福
。他
們 

於
六
日
在
醫
院
中
仍 

然
傷
勢
嚴
重
■

警
方
説
，
另
有 

一 名
五
歲
女
童
被
人 

在
場
附
近
發
現
，身 

受
輕
傷
■

警
方
相
信
，
該 

受
傷
女
子
及
各
兒
童 

一
同
屬
域
多
利 
一 
個
家 

一
庭
的
成
員■
警
方
未

有
透
露
他
們
的
姓
名 

警
方 
一 
名
警
目 

洛
巡
於
星
期
二
晚
説 

，
此
案
非
常
奇
怪
和 

複
雜
，
我
們
在
未
弄 

一
清
楚
之
前
，
不
欲
發 

一
表
任
何
消
息•

洛
氏
謂
警
方
之 

調
查
未
有
排
除
兇
殺 

之
可
能
性
•

洛
氏
否
認
傳
媒

謂
警
方
相
信
該
女
子 

及
兒
童
被
人
淋
上
易 

燃
液
體
，
然
後
將
之 

抿
着
焚
燒
之
報
導■ 

洛
遅
説
，我
們 

的
確
没
有
説
上
述
説 

話
•
在
我
們
弄
清
楚 

所
有
事
實
之
前
，我 

們
不
會
將
之
透
露
， 

因
爲
這
祗
是
一 
種
揣 

測
■

要
求
政
府
通
過 
一 項
内
閣
命
令
，
規
定
從
巴
拿
馬
前
來 
加
拿
大 

之
遊
客
須
持
有
簽
證•來

源
稱
，
有
關
簽
證
之
建
議
，
係
由
於
單

該
報
引
述
消
息 

在
八
月
間
即
有
七
百
一 

餘
名
巴
拿
馬
人
到
達
一 

加
境
申
請
難
民
身
份 

，
因
而
作
出
之
反
應. 

本
星
期 
一 
有
四
一 

十
六
名
巴
拿
馬
人
由 

邁
亞
美
乘
搭
加
拿
大 

肮
空
客
或
抵
達
多
倫 

多
皮
亞
遂
國
際
癡
場 

•
下
機
後
即
申
清
難 

民
身
伊
•

麥
這
高
女
士
之

由
於
數
固
國
家
旳
人 

大
量
到
達
加
拿
大
後 

即
申
請
難
民
身
份
， 

因
而
規
定
該
等
或
家 

之
人
來
加
須
持
有
簽 

證
•
去
年
又
有
八
個 

國
家
遊
客
亦
須
有
簽 

證
•
該
等
国
家
爲
： 

巴
西
、
菲
濟
、
土
耳 

其
•
洪
都
拉
斯
、
玻 

利
维
亞
、
毛
里
求
斯 

、
甘
比
亞
及
塞
拉
利 

昂
■

，移
民
部
長
現
正
小 

心
和
認
真
地
檢
討
此 

種
情
况
■

沙
氏
又
謂
麥
道 

5
現
正
研
究
種
種
對 

付
辦
法
，
包
括
規
定 

巴
拿
馬
遊
客
須
持
有 

實
證
•
沙
氏
説
，
目 

前
巴
拿
馬
人
來
加
旅 

遊
無
需
簽
證
，
他
們 

僅
須
持
有
有
效
護
照 

便
可
•過

去
數
年
來
，

司

••
・■

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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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(
多
倫
多
加
新
社
電)
郵
局
罷
工
之
僱
員
人
數
，
本
星
期
已
由
原
來
之
五
千
八 

百
人
減
至
目
前
之
一 
千
二
百
人
•
因
此
代
表
罷
工
工
人
之
工
會
，
經
於
星
期
二
改
變 

罷
工
策
略
，
用
「
飛
行
纠
察
隊
」
阻
擾
加
郵
公
司
之
郵
遗
服
務■ 

加
拿
大
公
衆
服
務
聯
盟
説
，
雖
然
優
先
郵
遞
之
包
裹
並
不
經
過
由
罷
工
工
人
维

發
言
人
沙
汀
斯
基
説 

卑
詩
人
口
 

達
三
百
萬

修
之
揀
信
機
，
但
該
聯
盟
可
以
用
客
貨
車

佐
洛
德
基
説
， 

星
期
二
晨
復
工
之
工 

會
人
員
，發
現
上
星 

期
四
之
郵
件
仍
然
停 

留
在
揀
信
間
内
。

佐
氏lit

稱
，
在 

大
多
数
的
揀
信
間
，

大
多
数
的
揀
信
機
無 

法
操
作
•

但
加
郵
公
司
則 

謂
，
揀
信
機
仍
照
常 

操
作
，
同
時
郵
件
移 

動
亦 
一 
切
正
常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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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••••

  
••••

  
ee@

<m
K

IM
I>

  
e@

  
e<IH

I><IH
I>4M

I>

  
e<IH

I>

❷
❷
❷
 e
e
s
 

一一 

(
温
哥
華
訊•)
士
達 

查
八
月
廿
六
日
凌
晨 

一一 
孔
拿
社
區
花
園
協
會
，
計 

，
溫
哥
華
市
議
會
於
連
續 

二 

二

IIJ請
求
本
省
申
訴
官
奥
雲 

舉
行
八
小
時
公
聽
會
之
後 

一一 

-

損
查
一
個
華
埠
房
屋
協
會 

“表
決
將
派
亞
街
七
百
號 

2  

二
如
何
從
省
府
獲
得
报
款
， 

街
段
之
土
地
重
行
11]分
， 

一一 

二
以
建
築
書
英
大
摟
• 

准
許
洪
門
在
該
地
興
建
擁
二
 

一一洪
門
獲
省
府
撥
款
建
大
樓
事
- 

*

-

 

一一

士

達

孔

拿

花

園

協

會

i

 

一一 

擬

請

求

申

訴

官

調

查

一

 

二 

有
八
十
-
個
單
位
之
書
英
• 

二 

花一8

協
會
發
言
人
斯 

大
樓
• 

88 

一- 
格
格
遅
七
日
稱
，她
的
團 

上
述
重
行 
IIJ分
之
土 

0

體
懷
疑
「
政
治
干
擾
」
導 

地
係
屬
於
温
哥
華
市
府
所
6C 

8» 

致
洪
門
房
屋
協
會
於
六
月 

有
・
市
府
幕
於
八
年
前
即 |  

』

間
從
卑
詩
房
屋
管
理
委
員 

已
承
諾
撥
給
洪
門
房
屋
協 

二
會
獲
得
接
款
• 

會
興
建
耆
英
大
樓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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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̂eses ̂ssse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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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
送
纠
察
隊
以
阻
慢 

投
遞
之
連
作■

工
會
發
言
人
佐 

洛
德
基
説
，
此
舉
之. 

目
的
在
於
使
加
拿
大 

郵
政
公
司
蒙
受
經
濟 

損
失
，
因
而
迫
使
他 

小
重
返
談
判
桌
提
出 

新
建
議
•

佐
洛
德
基
墳
稱 

，該
等
技
術
人
員
自 

八
月
廿 
日
起
即
已 

罷
工
.

.

加
郵
公
司
發
言 

人
艾
雲
説
，優
先
郵 

遞
係 
一 
項
豐
原
和
競 

争
强
烈
的
生
意
，
但 

工
會
不
能
將
之
阻
慢 

，
因
爲
郵
政
没
有
經 

過
擁
信
機
■

亞
裔
青
年
二 

展
會
持
左
一 

被
警
拘
捕 
一 

(
溫
哥
華
訊)
一 

-
名
持
槍
男
子
，
於一 

星
期
二
凌
晨
在
太
平 

洋
國
家
展
覽
會
停
車 

場
内
被
人
制
服
，一 

據
警
方
稱
，
詼 

持
槍
男
子
被
捕
時
， 

仍
受
素
里
法
庭
一
名 

法
官
不
准
其
送
帶
槍 

械
之
禁
令
所
禁
制■ 

該
被
捕
人
士
係 

一
名
亞
裔
青
年
，
名 

張
亞
倫
(
譯
音
)
， 

廿
八
歲
•

A
(
温
哥
華
訊 

)
卑
詩
省
府
行
政
服 

務
嘉
長
米
高
於
六
日 

表
示
，
根
據
電
腦
分
一 

析
，
本
省
人
口
將
於 

本
星
期
四
午
夜
至
星 

朗
五
晨
早
六
時
之
間 

，
達
到
三
百
萬
人• 

此
即
在
上
述
時
間
出 

生
之
婴
兒
，
有
一
名 

係
屬
本
省
之
「
第
三 

百
萬
人
」■

米
高
説
，
省
府 

現
正
將
五
千
元
存
入 

一
個
信
託
基
金
，
以 

備
該
「
第
三
百
萬
人 

」
在
本
省
之
用■

一

锻

加

國

漁

船

 

在

美

國

被

扣

留

(
西
雅
圖
加
新 

社
七
日
電
)
今
日
有 

一
艘
加
拿
大
漁
船
在 

美
國
海
域
内
捕
魚
， 

被
美
國
海
岸
守
衛
隊 

一
扣
留
。美

海
岸
守
衛
 

隊
的
特
朗
中
尉
稱
， 

加
拿
大
漁
船
「
太
平 

洋
之
鹰
一
是
在
華
盛

頓
州
奥
林
匹
半
島
之 

西
约
廿
五
公
里
處
被 

扣
留
。特

朗
中
尉
説
， 

在
該
艘
加
國
漁
船
上
一 

，
最
少
有
八
噸
之
多 

的
鱈
魚
，
而
船
上
的 

五
名
加
拿
大
船
員
， 

已
被
送
往
硫
杉
磯
， 

聽
候
法
庭
發
落
。

伊
磚
、謎
理
監
事
暨
全
體
仝
人
敬
賀

二

/
!

1

量
 1

一!

!

■
一 

一 

，.

m
/

弋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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